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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独立董事
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关

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以及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公

司独立董事胡建民、朱元巢、杜兵、张建平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

独立意见如下：

一、关于公司与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增资构成关联交

易的独立意见

2019 年 8 月 21 日，中国一重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中国一重与

一重集团共同投资设立财务公司事项，该公司注册资本 50,000

万元，其中中国一重出资 20,000 万元，一重集团出资 30,000 万

元。目前，中国一重和一重集团拟按照持股比例同比例增资，其

中，中国一重出资 20,000 万元，一重集团出资 30,000 万元。目

前，中国一重和一重集团拟按照持股比例同比例增资，其中，中

国一重出资 20,000 万元，一重集团出资 30,000 万元。

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增资主要是为满足中国银保监会最新监

管要求，本项关联交易合规、价格公允，不损害交易双方的利益。

且有利于加强资金集中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实现以融促产、

产融结合，通过金融业务推动主业转型升级，助推公司实现高质

量发展，并有利于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利益，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

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。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发生上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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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交易。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，有关联关系的董

事回避表决，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

的规定。

二、关于设立合资公司的独立意见

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本次设立合资公司是公司整体战略布局

和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，能够充分利用公司现有资源优势，拓展

公司风电业务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，持续推动

公司未来稳健发展。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

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

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公司设立合

资公司。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5dLeiRQWC-J4uUNCuhDr1s4CY83rCnfLdb7SuiDzskHWRj3terjzj-jNtt2uuhsrHjOAVCfLAzqynlB4aLIZswlbKkVf_nCtnCaFkyufbh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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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

项的独立意见签署页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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